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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

煤矿安全监察随机抽查工作的实施意见

煤安监监察〔2016〕1号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创新监

察执法方式，提高监察执法效能，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推进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实

施方案》（安监总政法〔2015〕108号）要求，结合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工作的意见》（安监总煤监〔2015〕103号），现就做好煤矿安全监察随机抽查工作提

出以下意见：

一、随机抽查工作机制

（一）随机抽查是指随机抽取监察对象、随机选派监察人员对煤矿企业开展现场监察执法的一种方式，

有利于公正行使监察执法权力，提高执法工作公信力。

（二）国家煤矿安监局负责督促、指导省级煤矿安监局开展随机抽查工作。省级煤矿安监局组织开展辖

区内的随机抽查工作，并督促、指导所属监察分局实施在其监察区域内开展随机抽查工作。

二、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

（三）按照分类分级监察的要求，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应能反映煤矿企业灾

害特点及安全状况，每年更新一次，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送。

（四）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原则上应从年度监察计划确定的煤矿中选取。监察周期小于1年（含1年）的

煤矿，应全部纳入当年度抽查对象名录库；监察周期大于1年的煤矿，还应从当年度监察计划之外的煤矿随机

抽取不少于10%的比例纳入抽查对象名录库。

（五）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应自下而上分级建设。监察分局按照监察区域，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

并作为省级煤矿安监局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的分库。省级煤矿安监局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在监察分局随机抽

查对象名录库的基础上建立。省级煤矿安监局应加强对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的管理，并将随机抽查对象名录

库报送国家煤矿安监局。

三、随机抽查执法单元库

（六）省级煤矿安监局及其所属监察分局要充分考虑本单位监察执法人员数量、年龄结构、专业等情

况，将本单位所有监察执法人员编成若干个执法单元组，建立起以执法单元组为基本单位的执法单元库。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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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单元组可分为综合组和专业组，二者在人员组成上可以交叉。综合组由涵盖煤矿不同专业的监察员若干名

组成，专业组由2名或2名以上相关或同类专业的监察员组成。各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以聘请相关专家为

随机抽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四、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七）依据国家有关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结合辖区煤矿灾害情况、风险等级、安全状况

及事故特点，抓住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编制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逐项明确执法和处罚依据。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变化情况，以及年度监察执法重点工作任务及发现的突出问

题及时更新。

五、随机抽查工作

（八）监察分局在其抽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单元库中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单元组；省级煤矿安监局可以

从其抽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单元库选取检查对象和执法单元组，也可以从所属监察分局的抽查对象名录库和

执法单元库选取检查对象和执法单元组。

（九）省级煤矿安监局及所属分局编制年度执法计划时，随机抽查煤矿次数不得低于年度执法计划总矿

次的30%;月度执法计划中应明确随机抽查的矿次比例。随机抽查和计划监察应相互补充，确保完成年度执法

计划。灾害严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和列入安全生产“黑名单”的矿井,要确保计划监察的次数和必

要的抽查覆盖面。正常生产建设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年度计划监察或随机抽查不少于2次，正常生产建设的高

瓦斯和受水害威胁严重矿井年度计划监察或随机抽查不少于1次。

（十）在一个年度内，同一煤矿被随机抽查次数原则上不超过1次。上级部门随机抽查时，根据实际情

况，对下级部门已经随机抽查的煤矿可以再次抽查。

（十一）随机抽查对象确定后，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其灾害情况和安全状况进行分析，从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中选取检查事项，根据检查事项的专业性从执法单元库中抽取相关的执法单元组。并制作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的检查方案，以列表方式明确检查主要内容，开展监察执法活动。

（十二）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增强煤矿企业守法的

自觉性。结合随机抽查，进一步推进重大执法信息公开、违法煤矿企业“黑名单”公布等工作。

(十三)各单位可根据本实施意见,结合辖区内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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